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潞州市监字〔2022〕8 号

长治市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1 年度年报公示工作实施方案

为认真贯彻省、市局 2021 年度年报公示工作安排，切实做

好我区 2021 年度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个体经营户的年报工

作，引导督促辖区内市场主体及时申报年报，引导广大市场主体

诚信守法经营，维护良好市场秩序，优化我区营商环境，结合我

局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精准宣传、加强引导、做好服务、有效督导，建立完善

市场主体年报公示工作长效机制，推动我区市场主体自觉、及时、

准确申报年报，力争市场主体年报率在全市处于领先水平，促进

广大市场主体诚信自律，营造守法经营、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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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组织机构

为确保 2021 年度年报工作取得实效，我局决定成立年报工

作领导组。

组 长:李 诚 党组书记、局长

常务副组长:李志斌 党组副书记

副 组 长:张和平 副局长

胡建军 副局长

田 伟 副局长

张建斌 副局长

季建忠 副局长

宋志宏 副局长

何丽宏 副局长

李慧清 副局长

刘 丽 副局长

李湘江 副局长

王 巍 副局长

徐杰民 非公专职副书记

任素伟 主任科员

李庆民 副主任科员

崔贤忠 副主任科员

王 硕 副主任科员

李 瑛 副主任科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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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丽林 副主任科员

茹 冰 副主任科员

成员:各市场监管所及相关股室负责人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局信用监管股，办公室主

任由鱼渊同志兼任，办公室负责年报工作的组织、协调、指导及

情况收集、材料汇总上报。

三、年报时间及主体

年报时间: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

年报主体:在我区登记的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个体经营

户。

四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宣传阶段(1 月 10 日至 2 月 28 日)。要加大宣传力度，

营造舆论氛围，让市场主体了解年报规定，知晓报送渠道操作流

程和方法，掌握报表内容和要求，清楚法律责任和后果，引导市

场主体及时、准确的报送年度报告。具体分解如下：

1.通过电视、电台、报纸、微信公众号、局机关、各市监所

户外 LED 屏滚动播放年报通知。(局办公室、有 LED 屏的市场监

管所落实)

2.通过十字路口、公交站台广告大屏播放年报通知、公益广

告。(局广告和网络交易监管股落实)

3.全局干部职工微信朋友圈转发年报通知。(人事、党办、

工会落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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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通过区行政审批局、区中小企业局等相关单位发放年报通

知。(局信用监管股负责落实)

5.通过各大中型市场、超市、宾馆、加油站、各餐饮单位店

外 LED 屏滚动播放年报通知。(局消保和市场股、食品生产流通

股、餐饮股落实)

6.在日常检查、专项检查过程中督促市场主体尽快年报。增

强市场主体年报即法定义务的意识。(各职能股室、各市场监管

所落实)

（二）催报阶段(1 月 10 日至 5 月 31 日)。各业务股要分别

组织本股监管对象进行相关业务培训并督促其尽早完成年报；各

市场监管所要本着边宣传边催报的原则，采取多种形式引导各市

场主体尽早完成年报，力争企业年报率在 5 月底达到 90%，农民

专业合作社、个体经营户年报率保持全市较好水平。

（三）冲刺阶段(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)。各市场监管所要

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，针对仍未年报的企业，集中力量、集中时

间进行逐户通知、督促、指导，确保我区 2021 年度各类市场主

体年报率处于全市领先水平。

（四）总结阶段(7 月 1 日至 7 月 5 日)。年报结束后，各市

场监管所要认真总结年报期间采取的工作措施、创新举措、困难

问题和意见建议，以书面形式于 7 月 5 日前报局信用监管股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站位，充分认识年报工作的重大意义。年报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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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是商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，是构建以信息公示为基础、以

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监管体系的基础和保障。年报公示不仅是

企业的法定义务，也是企业积累社会信用的过程；年报公示不仅

需要企业的自主意识，也需要市场监管部门的宣传督导和服务，

做好企业年报工作有利于市场监管部门及时掌握市场主体经营

情况、摸清市场主体底数、更好为企业提供便利服务，提升监管

效能。要充分认识做好企业年报工作的重大意义，牢固树立政治

意识、服务意识，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、紧追感，攻坚克难

真抓实干，举全局之力抓好年报工作。

（二）统筹协调，将年报与日常监管有机结合。要树立全局

盘棋的理念，将年报作为日常工作，与日常监管、双随机抽查、

无照经营查处、油烟治理、疫情防控、两节市场检查等专项检查

相结合，督促企业尽快年报。各市场监管所对辖区内企业进行电

话催报、上门催报;同时做好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个体经营户的年

报宣传、催报工作。各业务股室、非公办对前来办理业务的未年

报市场主体做好宣传、指导、催报工作。

（三）强化考核，确保年报任务落实到位。局信用监管股对

各所年报情况进行考核、通报，自 3 月中旬起对各市场监管所辖

区内企业年报情况进行每半月一公布，自 5 月中旬起每周一公

布，确保我区 2021 年度年报率在全市处于领先水平。

期间如有新的规定，请按照新的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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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2021 年度年报宣传语

长治市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 年 1 月 1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长治市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1 月 1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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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21 年度年报宣传语

1、年报不是“可选项目”，而是市场经营主体应尽的义务，

漏报、迟报、虚报都要承担法律后果；

2、长治市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：各类市场经营主体

抓紧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报送 2020 年度企业年报；

3、长治市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全区市场经营主体：

每年1月 1日至6月 30日需进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山

西）报送上一年度年报；

4、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设立的市场主体，2021 年 6 月

30 日前必须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山西）报送 2020 年

度年报；

5、市场经营主体不报、漏报、错报企业年报可不行，都会

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的；

6、一份年报，关乎诚信。争做守信企业，积累信用资本；

7、一份年报，关乎机遇。远离经营异常名录，抓住发展机

遇；

8、市场经营主体一定要重视年报工作，加强信用积累；

9、构建以年报和信息公示为基础、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事

中事后监管新体系。


